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四批次土地征收
成片开发方案（和平村东侧地块）

1、 编制依据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版）；《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试行）〉的通知》（自然资规〔2020〕5号）；《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21〕3号）；《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试行）》（闽自然资发〔2021〕6 号）；《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号）；《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仙游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调整完善方案》；《福建省仙游县城市总体规划（2009-2030年）》；《仙游经济开发区枫亭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其他仙游县县域数据及资料等，编制《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和平村东侧地块）》。
2、 基本情况
本方案位于仙游县滨海新城东北部，属枫亭北片区，片区范围东临狮球溪，南接北和东路，西接和平东路，北临田中庄。本方案涉及仙游县枫亭镇和平村、海滨村、海安村共1个镇3个村，涉及1个国有单位，国有土地面积1.2617公顷，本方案位于福建仙游经济开发区（省级）内。根据实地勘测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6.2256公顷，其中：农用地4.4238公顷（耕地4.3116公顷），建设用地1.7691公顷，涉及未利用地0.0327公顷。
3、 必要性
1． 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打造生物石墨烯新型材料生产基地
[bookmark: _Toc11121]本片区拟建设生物石墨烯新型材料生产基地，石墨烯是是目前已知的室温下最好的导电和导热材料，在电子信息、新能源、医疗与航天航空等多种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是一种重要的战略新兴产业。目前，国内对石墨烯产业的发展高度关注。为此，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科技部于2015年年末下发了《关于加快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促进石墨烯产业发展。此前，《<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技术路线图》等多个重要文件也对石墨烯中长期发展进行了部署。该项目是承接上游化工产业与下游鞋服产业的中间环节，将有助于仙游县的鞋服产业链向上向好延伸，必将为仙游县的地方经济及工业产业贡献一份力量。
2． 把握政策机遇，促进乡村振兴
《仙游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以产业规划为引领，聚力土地集约利用，挖潜增效盘活发展空间，优化“双园带动”“三区协同”的生产空间布局，加快形成特色鲜明、支撑力强的产业集群。仙游经济开发区是“双园带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方案位于仙游经济开发区枫亭北片区，借助工业优势，运用工业思维，实施产业发展规划，以成片开发建设带动当地产业振兴，积极推动鞋服等产业集聚发展。通过成片开发建设和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实现乡村振兴。
3． 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集约节约用地
土地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节约集约用地，实现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是解决当前土地供需紧张的关键措施，也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本次成片开发，能够有效盘活闲置土地，提高土地利用率，方案充分利用现有建设空间进行集中开发建设活动，落实保障企业用地需求，加强工业生产企业用地紧密联系，形成产业集聚。项目的建设实施有利于进一步统筹发展布局，提高土地利用率，优化土地资源利用，实现集约节约用地。
4、 功能分析
本方案用地总面积6.2256公顷，主要用途为工矿用地。其中，工矿用地面积3.7185公顷，实现工业生产功能；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0.7981公顷，实现美化环境，降低污染功能；交通运输用地面积1.7090公顷，实现完善片区交通系统功能。
5、 项目的公建配比情况
公益性用地包含交通运输用地（城镇道路用地）、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防护绿地），合计2.5071公顷，占用地总面积的40.27%，符合自然资规〔2020〕5号文规定。
6、 效益评估
（1） [bookmark: _Toc936]土地利用效益
本方案通过合理安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因地制宜配置用地，节约用地，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本次成片开发项目建成投入使用后地均收入可有效提高，并提高当地税收，土地利用效益较好。本方案占地面积6.2256公顷，工业用地容积率不低于1.4，建筑密度不低于45%，符合福建省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2013年本)相关规定。项目建成后与周边其他工业组团紧密衔接，充分发挥工业集聚效益。
（2） [bookmark: _Toc3723]经济效益
本方案实施后，仙游县企业创新能力得以提升，生产力水平提高，工业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工业用地占地面积3.7185公顷，本次成片开发按照《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莆田市重点产业投入与产出控制指标意见》（莆政综[2017]2号）第四点准入标准（一）投入产出控制指标执行标准，制鞋投资强度300万元/亩、税收贡献20万元/亩、产业值贡献500万元/亩，预计总投资约1.6亿元，项目建成后，预计实现年产值可达2.8亿元以上，每年平均给政府带来税收不低于1.1亿元，为地方财政做出突出贡献，财政收入的增加，有利于当地政府持续推进经济建设，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3） [bookmark: _Toc30007]社会效益
本方案项目建设有利于完善产业链，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可提供就业岗位约200人。片区依托和平居住组团，可以有效满足园区周围群众的就业需求，使得收入增加同时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成片开发主要为工业用地，可以提升仙游县企业创新能力，提高生产力水平，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同时，产业集中发展还能进一步推进产业人才集聚，保障百姓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为政府带来创收。
（4） [bookmark: _Toc23528]生态效益
本方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内，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面积为0.7981公顷，占方案范围总面积比例达12.82%，有利于改善片区生态环境质量，净化空气、减少灰尘和噪声污染，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今后还将通过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实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加快雨水管道和污水管网建设，规划实行雨污分流，雨污管道沿片区内道路全覆盖铺设，提高雨水和污水收集效率和集中处理率。
7、 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
本方案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和文物建筑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不涉及文物点，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重要湿地、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源保护区、海岸线、生态红线等其他法律法规规定不允许占用或开发的区域。
8、 结论
《仙游县2022年度第十四批次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和平村东侧地块）》符合自然资源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标准。



[image: 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和平村东侧地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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